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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氏獎學金設置辦法
一、本獎學金之設置目的：為紀念包明叔伉儷及其哲嗣包喬齡先生一生致力新聞、教育、文化事業之宏願，由包氏家屬捐輸基金，設置本獎學金，以鼓勵未來從事新聞、教育及心理學領域研究及事業的優秀學生進德修業。
二、本獎學金之管理組織：為管理本獎學金並執行每年度之甄選事宜，特設置「基金管理委員會」及「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其組織及管理辦法詳見本獎學金網站。
三、本獎學金之頒發原則
1.
申請資格：符合下列資格之品學兼優學生
(1) 大學部在校學生：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私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新聞組；

研究所在校學生：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且其論文題目將與臨床心理學相關者；
(2)
於申請之當學期未申請或接受其他獎助學金者；且
(3)
於申請之當學期尚有未還清之助學貸款，或須於課外工作以支應其學費者。
2.  名額及金額：
(1)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一名，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一名，私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一名，每名新台幣一萬二千元。
(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及社會教育學系新聞組各一名，每名新台幣六千元。
(3)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二名，每名新台幣六千元。
3.  申請程序：
(1)
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正本，於每年11月30日前提交該校承辦單位，並由該校承辦單位轉交本獎學金甄選委員會。

(i)
申請表一份；
(ii)
申請人於該系所之歷年成績單一份；
(iii)
切結書一份（如附件）；
(iv) 申請人之履歷表及自傳各一份；及
(v) 論文一篇。
(2) 申請人並應將上述文件之pdf檔傳送至：pao.foundation@gmail.com，並於電子郵件主旨載明：「包氏獎學金申請文件：申請人＿＿＿」。
4.  論文要求：
(1)
論文題目由本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於當年度公佈。
(2)
論文字數應於四千字至五千之間。
(3)
論文應針對題目提出獨立分析及個人見解，且不得有任何無註解引述之抄襲。
5.  審查程序：
(1)
本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將於申請截止日就所有申請文件進行形式及實質審查。
(2)

倘有必要，本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將舉行面試程序，以評定申請人之論文原創性、資格真實性及優等順序。
6.  甄選結果：
(1)
甄選結果將於申請截止日後一個月內公佈於本獎學金甄選委員會網站，並通知個別得獎人。
(2)

本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得決定增加得獎名額，或決定若干名額從缺。
(3)

倘得獎人之資格、申請文件或論文有任何不實、隱匿或虛偽，本獎學金甄選委員會保留撤銷該申請人之得獎資格及權利，並循法律程序請求返還已頒發之獎學金。
(4)

得獎人保有其論文之著作權，惟無償授權本獎學金管理機構公佈、刊印、轉載、摘錄等行為。
7.  頒發儀式：
本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將於公佈得獎名單後舉行頒獎儀式，得獎人應出席頒獎儀式。
四、歷屆得獎人之連絡：本獎學金之基金管理委員會將定期邀請歷屆得獎人出席演講、研討、會談等聚會，以建立聯繫網絡，並瞭解歷屆得獎人之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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